
2013年5月21日 星期二

Disclosure

A20

信息披露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上海瑞相泽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３６０

弄

９

号

３６３３Ａ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世纪大道

８

号国金中心二期

４５０９－１０

权益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系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湖高新”）中拥有权益的股权变动

情况。

４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东湖高新拥有权益的股份。

５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瑞相泽

亨

指 上海瑞相泽亨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发行人

、

上市公司

、

东湖

高新

、

公司

指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东湖高新非公开发行的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股股

票

，

导致持股比例由

０％

上升到

６．６％

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指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上海瑞相泽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瑞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丽）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３６０

弄

９

号

３６３３Ａ

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１０１０９０００６１９３６６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码：

０６２５８２５７－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国、地税）

３１０１０９０６２５８２５７９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世纪大道

８

号国金中心二期

４５０９－１０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８１６７７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２８０７０５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

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主要合伙人名称：上海瑞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留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李丽 女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代表 中国 上海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

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本次认购东湖高新股份是基于对东湖高新长期发展前景的认可，看重其未来的成长性和带来的投资

收益。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计划继续增持或减少在东湖高新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东湖高新股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瑞相泽亨

０ ０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６．６

２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２４０

号文核准，东湖高新向不超过

１０

家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瑞相泽亨以现金认购全部股份，发行价格为每股

７．３２

元。 信息披露义

务人所认购股份自新增股份完成登记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增持有东湖高新股份的行为未引起东湖高新控制权发生转移；且不存在未清偿

的对东湖高新的负债，亦不存在损害东湖高新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四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认购东湖高新股票之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书披露之前

６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东湖高新

股票的情形。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 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

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上海瑞相泽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营业执照

二、上海瑞相泽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三、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合同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瑞相泽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瑞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李丽

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附 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１

号东湖

高新大楼

股票简称 东湖高新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上海瑞相泽亨投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３６０

弄

９

号

３６３３Ａ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股 变动比例

：

６．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

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瑞相泽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瑞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李丽

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瑞相泽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瑞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李丽

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发行数量：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股

２

、发行价格：

７．３２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底价为定价基准日 （东湖高新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

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７．３２

元

／

股。 本次发行采取投资者竞价

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在本次发行定价的询价过程中，共有

１

名投资者提交申购报价单，为有效申购，最终确

定发行价格为

７．３２

元

／

股。

３

、发行对象：上海瑞相泽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相泽亨”）

４

、发行对象及限售期：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限售期

（

月

）

限售期截止日

瑞相泽亨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股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５

、预计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６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７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 公司向瑞相泽亨非公开发行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释义

东湖高新

、

上市公司

、

公司

、

本公司

、

发行人

指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东湖高新根据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

，

向不超过

１０

家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的行为

本次交易

、

本次重组

、

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

指

东湖高新向联投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湖北路桥

１００％

股权

，

并向不超过

１０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联投集团 指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路桥 指 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湖北省国资委 指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

独立财务顾问

、

东海证券

、

主承销商

指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分销商

、

天风证券 指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众环海华 指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律师

、

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中国证监会核准结论和核准文号

１

、因本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本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起停牌；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本次重组方案通过湖北省国资委预审核；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联投集团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

过上述议案；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９

日，联投集团与东湖高新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联投集团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正式方案；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本次重组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报告》经湖北省国资委核准备案；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等

相关议案。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方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东湖高新与联投集团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

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湖北省国资委对本次交易的同意批复；

１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本次交易依法获得联投集团股东会批准；

１２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１３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９

次工作会

议审核，本公司发股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获有条件通过；

１４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２４０

号），核准本公司向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９６

，

３０８

，

８６９

股股份购买资产，核准本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１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湖北路桥取得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９１７８

的营业

执照，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相关资产过户完毕；

１６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

并出具了众环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７１

号《验资报告》；

１７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湖北路桥过渡期损益状况出具众环审字

（

２０１２

）

１３１８

号《审计报告》；

１８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

记证明。 公司向联投集团非公开发行

９６

，

３０８

，

８６９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１９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发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与认购方签订《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收到本次募集资金全款，并由众环海

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众环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１００３７

号验资报

告；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向瑞

相泽亨非公开发行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本次发行情况

１

、股票类型：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股票面值：人民币

１

元

３

、发行数量：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股

４

、发行价格：

７．３２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底价为定价基准日 （东湖高新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

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７．３２

元

／

股。 本次发行采取投资者竞价

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在本次发行定价的询价过程中，共有

１

名投资者提交申购报价单，为有效申购，最终确

定发行价格为

７．３２

元

／

股。

５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３０６

，

５８３

，

２３０．６０

元

６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０

，

９３３

，

７６０．２４

元

７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２９５

，

６４９

，

４７０．３６

元

８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分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止，认购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

３０６

，

５８３

，

２３０．６０

元汇入承销商为本次发行开立的

专用账户。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众环海华对募集资金实

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众环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１００３６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全额划至东湖高新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众环海华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众环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１００３７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

资金到账。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止，东湖高新通过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股，募集资金合计

３０６

，

５８３

，

２３０．６０

元。 上述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及发生的其他发行费用后，净募集

资金为人民币

２９５

，

６４９

，

４７０．３６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元，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２５３

，

７６６

，

５１５．３６

元。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分承销商）和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认为：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询价过程、发行对象及配售数量和价格的确定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程序及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

的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２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及配售过程、

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募集资金金额等事项均符合《发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及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有关规定；为本次非公开发

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

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限售期

（

月

）

限售期截止日

瑞相泽亨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股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二）发行对象介绍

公司名称：上海瑞相泽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３６０

弄

９

号

３６３３Ａ

室

法定代表人：李丽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１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１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５

，

７５８

，

１０３ ２７．９８％

２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

，

２４０

，

６８５ ５．７８％

３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

，

７８７

，

９８８ ４．１８％

４

武汉城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

，

７５０

，

６７８ ０．４６％

５

熊辉亮

１

，

７８１

，

０６９ ０．３０％

６

武汉联发投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７７３

，

２００ ０．３０％

７

范兵

１

，

５７２

，

９００ ０．２７％

８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专用证券账户

１

，

４７１

，

１００ ０．２５％

９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１

，

０３７

，

１７３ ０．１８％

１０

梅娟

１

，

００６

，

８２０ ０．１７％

１１

其他股东

３５６

，

１９５

，

１１３ ６０．１３％

总股本

５９２

，

３７４

，

８２９ １００．００％

２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股份登记）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１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５

，

７５８

，

１０３ ２６．１３％

２

上海瑞相泽亨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６．６０％

３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

，

２４０

，

６８５ ５．４０％

４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

，

７８７

，

９８８ ３．９１％

５

邓圣洁

６

，

０３９

，

０４６ ０．９５％

６

武汉城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

，

７５０

，

６７８ ０．４３％

７

熊辉亮

１

，

７８１

，

０６９ ０．２８％

８

武汉联发投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７７３

，

２００ ０．２８％

９

范兵

１

，

５８３

，

０００ ０．２５％

１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专用证券账户

１

，

４７１

，

１００ ０．２３％

１１

其他股东

３５２

，

１８９

，

９６０ ５５．５４％

总股本

６３４

，

２５７

，

７８４ １００．００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

１

、

国家持有股份

２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１６５

，

７５８

，

１０３ ０ １６５

，

７５８

，

１０３

３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４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５

、

境外法人

、

自然人持有股份

６

、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０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７

、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８

、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６５

，

７５８

，

１０３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２０７

，

６４１

，

０５８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

Ａ

股

４２６

，

６１６

，

７２６ ０ ４２６

，

６１６

，

７２６

Ｂ

股

Ｈ

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４２６

，

６１６

，

７２６ ０ ４２６

，

６１６

，

７２６

股份总额

５９２

，

３７４

，

８２９ ４１

，

８８２

，

９５５ ６３４

，

２５７

，

７８４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规模将得到增加，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健，公司的资金实

力将得到有效提升，一方面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另一方面也为公司后续业务的开拓提供了良好

的保障。

（二）业务结构

公司通过本次重组，新增了工程建设施工业务。工程建设施工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环节，公司

将利用购买资产的优势资源，充分发挥业务协同效应，进一步增强本公司在科技园区领域的已有优势，并

从单一项目开发模式进入到高端的城市综合运营模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成为集工程建设、科技园区及

环保科技三大业务为一体的综合类上市公司，逐步发展成为湖北省武汉市城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东

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的载体，逐步探索出一条可复

制、可推广的“两型社会”城市运营模式，不断增强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三）公司治理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将仍然保持原有法人治理结构

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

独立性。

（四）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同业竞争情

况。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名 称：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住 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１８

、

１９

号楼

电 话：

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３３３

传 真：

０２１－５０８１７９２５

项目主办人：蒋春黔、郭加翔

项目协办人：贾春芳

（二）分承销商

名 称：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磊

住 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

３２

号国资大厦

Ｂ

座

电 话：

０２７－８７６１００２３

传 真：

０２７－８７６１００２３

联 系 人：冯晓明

（三）发行人律师

名 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主任律师： 王冰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９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６

层

电 话：（

８６－１０

）

６６５２ ３３８８

传 真：（

８６－１０

）

６６５２ ３３９９

经办律师：刘文华

（四）会计师

名 称：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光松

住 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１６９

号

２－９

层

电 话：（

０２７

）

８５４２６２６１

传 真：（

０２７

）

８５４２４３２９

经办注册会计师：宗旭东、姚舜

七、备查文件

１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众环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１００３７

号验资报告；

２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法律意见》；

３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４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５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上述备查文件，存放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产权转让信息公告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７１３

广州市番禺穗安工业气体有

限公司

７２．５％

股权

２２６８．７３

注册资本

：

２８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生产

：

乙炔

【

溶于介质的

】（

２１０２４

）（

在

《

安全生产许可证

》

有效期限内从

事经营

）；

销售本企业产品

；

销售

：

化工产品

（

易制毒化学品

、

剧毒化学品

、

危险化学

品除外

）、

钢瓶及其零配件

；

充装溶解乙炔气

（

在

《

广东省气瓶充装许可证

》

有效期

限内从事经营

）；

溶解乙炔气瓶检验

（

在

《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

》

有效期限

内从事经营

）；

危险货物运输

（

２

类

１

项

、

２

类

２

项

）（

在

《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

有效期

限内从事经营

）。 （

经营范围涉及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

；

涉及许可经

营的未获得许可前不得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的

，

不得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相关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

４２０５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５２０００１

十辆宇通班车

１３６．９７

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十辆宇通班车

。

１１０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５２０００２

工业用呢机器设备

８５０．４５

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工业用呢机器设备

。

７００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８７－４

天津天保百恒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８２０７７．４５ ８２０７７．４５

注册资本

：

７３３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以自有资金对酒店行业

、

房地产行业

、

高科技行业进行投资

，

城市基础

设施开发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

在有限期限内经营

，

国家有

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５９８３４．４６１１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８８－４

天津天保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９３９．５４ －６５５４．６７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洗涤服务

；

会议服务

；

商务服务

；

旅游用品的经营

；

饮食服务

；

健身

；

美容

美发

；

烟酒零售

；

旅客住宿

、

桑拿浴

、

歌舞厅经营

。

０．０００１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５１０００１

佛山市汾江中路

２９

号五层

１１－

２１

轴房产

建筑面积

：

３６３．９３

平

方米

１４８．６３

天津渤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化工厂持有的佛山市汾江中路

２９

号五层

１１－２１

轴

房产

。

１４８．６３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５１０００２

佛山市汾江中路

２９

号六层

１１－

２１

轴房产

建筑面积

：

３６９．２９

平

方米

１５０．８２

天津渤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化工厂持有的佛山市汾江中路

２９

号六层

１１－２１

轴

房产

。

１５０．８２

１２０１ＣＧＱ２０１３０５１０００１

天津市宝坻区京东市场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１％

股权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注册资本

：

２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市场建设与管理服务

。 （

国家规定许可证资质证或有关部门审批的项目

其经营资格及期限以证或审批为准

）

２０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７１２

沈阳航天新光低温容器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５％

股权

７８７．２６ １０３．３８

注册资本

：

８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金属零部件

、

制冷设备

、

铝型材制品加工

；

低温液氮容器

、

低温设备销

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

３８．８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７１１

东莞市益展恒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００３７．８６ １７９５．２２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投资

（

凭有效资质证经营

），

实业投资

。

６０５４．２２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７１０

西安大恒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７５％

股权

７３１１．０４

注册资本

：

４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生产软胶囊剂

、

胶囊剂

、

片剂

、

颗粒剂

（

以上事项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开发

、

生产化工产品

（

不含易燃爆易危险品

）；

销售本公司产品

。

６３７５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９１－２

天津津投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３３．３％

股权

１４２４．５７ １３９６．９７

注册资本

：

１２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为投保人拟订投保方案

、

选择保险人

、

办理投保手续

；

协助被保险人或

受益人进行索赔

；

再保险经纪业务

；

为委托人提供防灾

、

防损或风险评估

、

风险管

理咨询服务

；

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

规定办理

）。

４２４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ｗｗｗ．ｔｐｒｔｃ．ｃｏｍ

。 联系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琼州道

１０３－１

号，联系电话：

０２２－５８７９２８８１

，联系人：胡先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７０

证券简称：中材国际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或每

１０

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税前红利

０．２１

元（含税），每

１０

股派

发税前红利

２．１０

元（含税）

●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个人股东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为人民币

０．１９９５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为人民币

０．１８９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除 息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的《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

二、利润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分配方案

本次分配以

１

，

０９３

，

２９７

，

２６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２．１０

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２９

，

５９２

，

４２４．６０

元（含税）。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有关规定，先按

５％

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９９５

元。 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股东持股期限计算实

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

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

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８９

元。如

ＱＦＩＩ

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退税申请。 如该类股东需本公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在本次分配

股权登记日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文件（出具需公司提供代

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函、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ＱＦＩＩ

的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

件、相关授权委托书原件、受托人有效证明文件）。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

０．２１

元。

三、利润分配具体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二）除 息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三）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四、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一） 公司法人股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和石河子中天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石河子中天发展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

放。

（二）除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和石河子中天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石河子中天发展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具体发放金额由登记结算公司计算所得税及相关费用后确

定。

五、有关咨询办法

（一）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１６

号

（二）联系人：唐亚力 吕英花

（三）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４３９９５０３

，

６４３９９５０１

（四）咨询传真：

０１０－６４３９９５００

（五）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０２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１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５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２３５

号东方大厦

２１

层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二）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８４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５２５

，

１８５

，

９７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１．５１

其中

：

现场会议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９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４７８

，

９０７

，

２９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８．７３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８３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４６

，

２７８

，

６７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７８

（三）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６

人，出席

５

人，独立董事胡凤滨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长张宏伟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监事、董事会

秘书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股数

同意

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

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４８１４７９５８８ ９１．６８ １０６５５２８３ ２．０３ ３３０５１０９９ ６．２９

通过

２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８１８２０６８８ ９１．７４ １０１８７３４８ １．９４ ３３１７７９３４ ６．３２

通过

３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８１３８０５８８ ９１．６６ １００７７５２０ １．９２ ３３７２７８６２ ６．４２

通过

４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４７７９８２４２０ ９１．０１ ４６００７６８２ ８．７６ １１９５８６８ ０．２３

通过

５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８１５５２４８２ ９１．６９ ９８５３０２６ １．８８ ３３７８０４６２ ６．４３

通过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

审计费用的议案

４７８８３７５５０ ９１．１７ ２９５９８６１３ ５．６４ １６７４９８０７ ３．１９

通过

７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４８１０３０２８２ ９１．５９ ７９８９４７４ １．５２ ３６１６６２１４ ６．８９

通过

８

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独立

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４８１６０７３０６ ９１．７０ ８４８８７４０ １．６２ ３５０８９９２４ ６．６８

通过

９

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薪

酬的议案

４８１６５４５０６ ９１．７１ ８４９５７４０ １．６２ ３５０３５７２４ ６．６７

通过

１０

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４８２１８０５１２ ９１．８１ ７７４８８７４ １．４８ ３５２５６５８４ ６．７１

通过

１１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

４７８９６９９９５ ９１．２０ １１７８９７１３ ２．２４ ３４４２６２６２ ６．５６

通过

第

７

项《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和第

１１

项《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现场和网络）审议，以同意票超

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三分之二通过。

对第

４

项议案分区段统计的表决结果如下：

持股比例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５％

以上

（

含

５％） ４６６３４６２３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５％（

含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以

下

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

万

元

）

１１２３３０５９ ２６．６４ ３０１３４０８８ ７１．４７ ７９８１９０ １．８９

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下

４０３１２９ ２．４２ １５８７３５９４ ９５．２０ ３９７６７８ ２．３８

合计

： ４７７９８２４２０ ４６００７６８２ １１９５８６８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黑龙江高盛律师集团事务所王春光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黑龙江高盛律师集团事务所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收到王斌先生辞去执行总经理职务的书面报告， 王斌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

去执行总经理职务。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收到夏正奇先生辞去董事、总经理职务的书

面报告，夏正奇先生因身体原因申请辞去董事、总经理职务。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收到舒跃先生辞去董事、副总经理职务的书

面报告，舒跃先生因身体原因申请辞去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王斌先生、夏正奇先生、舒跃先生

的辞职申请自其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夏正奇先生、舒跃先生

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夏正奇先生、舒跃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

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公司董事会将尽快

按照法定程序提名新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王斌先生辞职

后，公司聘请其担任公司经济顾问。

公司独立董事对夏正奇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发表如

下意见：经核查，夏正奇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确系身体原因，辞职原因和

实际情况一致。其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后，由副总经理王中华代为履行总经理

职责，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对上述辞职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地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７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发

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

事

７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决议

如下：

一、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福建三元达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二、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福建三元达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问责制度

＞

的议案》。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

本次公告

(2013-088)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3

年

05

月

17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3

年

05

月

22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

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本次公告

(2013-088)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3

年

05

月

17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3

年

05

月

22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

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2001年9月18日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2005年3月25日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15.16419�

16.63639�

25.46727�

11.80905�

9.47632�

11.22274�

9.75239�

10.17043�

7.95311�


